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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9 月 19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所附苏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于 2011 年 9 月 7 日和 8 日在亚的斯亚贝

巴举行的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达成的协议(见附件一至六)。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这些文件为荷。 

 

              潘基文(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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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于 2011 年 9 月 7 日和 8 日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

第一次会议上就下列事项达成协议： 

 1.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职权范围 

• 附件一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秘书处的职权范围 

• 附件二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执行干事的职权范围 

 2. 阿卜耶伊境内所有核准部队的调动计划 

 3. 关于与安全相关职能的文件草案 

 4.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 2011 年 9 月 8 日会议各项决定的记录 

 

签署人： 

苏丹政府共同主席 

奥迈尔·苏莱曼州长(签名) 

 

南苏丹政府共同主席代表 

登格·阿洛尔·库奥尔(签名) 

 

证明人： 

非洲联盟派驻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调解人 

博伊佐科·莫克加特勒先生(签名) 

和 

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指挥官 

塔德斯·特斯法耶中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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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 

职权范围 

 

参考文件： 

• 关于阿卜耶伊地区行政和安全的临时安排的协议，2011 年 6 月 20 日，

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 阿卜耶伊议定书。 

• 常设仲裁法院的裁决。 

成员： 

• 每一个国家出2名成员(每一个国家提名1人为共同主席)。只有在特殊情

况下，被提名的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成员才可由委任候补成员代表。 

○ 南苏丹政府：被提名成员： 

 卢卡·比翁·登格博士。 

 爱德华·利诺指挥官。 

○ 苏丹政府：被提名成员： 

 前州长奥迈尔·苏莱曼。 

 毛希丁·艾哈迈德艾哈迪旅长。 

• 非洲联盟——无投票权成员和调解人。 

• 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指挥官——可参与安全问题讨论的无

投票权成员。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应有一个总部设在阿卜耶伊的常设秘书处和

来自两国的执行干事。 

开会频率：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应每月举行会议。两国可要求阿卜耶伊联合监

督委员会视需要更频繁地开会，在最初阶段可要求每天开会或每周开两

次会议。 

报告：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应向两国总统提交月度报告，并视需要提交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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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要求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指挥官

每月提供简报并愿意得到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指挥官的特

别简报。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应要求阿卜耶伊执行理事会(在组建之后)每周

提交报告，说明阿卜耶伊地区局势的总体态势，包括与安全相关的事项。 

职能/执行：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应代表苏丹总统和南苏丹总统对执行理事会

进行政治和行政监督。在该机制存在期间，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应

每月向苏丹总统和南苏丹总统提交报告。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应及时提供指导和决定，以便利及时和有效地

执行各种协议及在阿卜耶伊建立和维持一个稳定和安全的环境。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的决定应以协商一致的方式作出。 

• 两位主席应负责监督各项协议所授权的各行政和业务结构的合规情况，

但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除外，并代表两位总统作为解决争

端、作出决定和批准计划的最终批准机制。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的会议议程由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秘书

处起草后提交共同主席批准。 

• 经批准的议程至少在排定的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会议召开前7天予

以分发。 

• 两国总统可联合指示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处理与阿卜耶伊有关的

任何事项，包括在执行理事会出现僵局时。 

• 如果在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内出现僵局，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

共同主席可将任何问题提交两国总统以征求他们的指导意见。阿卜耶伊

联合监督委员会无投票权的成员的意见和建议应一并转交。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可指示执行理事会或阿卜耶伊地区的任何官员

或委员会就其权力范围内的事项向委员会提交报告。阿卜耶伊联合监督

委员会可与执行理事会举行会议，以讨论其授权任务范围内的任何事项。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月度会议的常设议程： 

• 部队指挥官就阿卜耶伊地区的安全作简报。 

• 阿卜耶伊执行理事会的报告： 

○ 当前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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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解； 

○ 发展/财政； 

○ 人道主义规划； 

• 移徙和境内流离失所者。 

• 任务分配。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的行政/财政： 

• 苏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应联合为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提供资金。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会议应在阿卜耶伊或经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

员会双方商定的其他地点举行。 

附件： 

附件 1：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秘书处职权范围 

附件 2：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执行干事职权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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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秘书处职权范围 

 

成员： 

• 每一个国家出 2 名行政支助人员。 

职能/执行： 

• 秘书处应提供所有行政和后勤支助，以使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能够

运作。 

• 秘书处应由执行干事负责管理(附件 2 概述了执行干事的组成、职能和

行政/财政情况)。 

• 秘书处应将所有正式文件和信函归档并加以维护。 

• 秘书处应便利所有正式信函的交流。 

• 秘书处应起草会议记录和所有正式报告，并按照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

会的指示分发这些资料。 

• 秘书处应起草所有正式会议的议程，经共同主席批准后分发给阿卜耶伊

联合监督委员会的成员。 

• 秘书处应编制、管理和维持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的行政和后勤预

算。 

• 秘书处应起草并向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提交月度行政、财政和后勤

报告。 

• 秘书处应协调并支助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的所有行动和旅行。 

• 秘书处应随时准备向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提供行政和后勤支助及

随队旅行。 

• 秘书处应管理和维护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的所有设施和设备。 

• 秘书处在任何时候都应维持有来自每一个国家的至少 1 名代表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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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执行干事职权范围 

 

成员： 

• 每一个国家提名 1 名代表出任执行干事。 

职能/执行： 

• 执行干事是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在阿卜耶伊的联络人。 

• 在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共同主席及成员不在时，任何时候都应至少

有 1 名执行干事在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办公室值班。 

• 执行干事应监督秘书处的工作。 

• 执行干事在值班时间应在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办公室内，在非值班

时间应提供紧急联系信息。 

• 执行干事将代表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接收报告、要求和电话。 

• 执行干事将向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共同主席提交有关他们不在时

的所有活动、报告、要求和电话的定期报告。 

• 在出现紧急情况时，执行干事应立即通知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共同

主席并与他们保持联系。 

• 执行干事没有执行权力，只有报告的权力。 

• 执行干事应按要求协助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共同主席和成员。 

• 执行干事有权转达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共同主席的指令。 

行政/财政： 

• 执行干事的薪金水平和薪金表应由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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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 

2011 年第 1 号文件 

 将与安全相关职能指派给阿卜耶伊执行理事会的文件 

 1. 根据 2011 年 6 月 20 日《关于阿卜耶伊地区行政和安全的临时安排的协

议》(《主要协议》)第 6 条和第 14 条，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委员会”)

特此将与管理阿卜耶伊地区(“该地区”)安全和稳定相关的某些职能指派给阿卜

耶伊执行理事会(“执行理事会”)。 

 2. 执行理事会应代表委员会履行下列职能： 

 (a) 与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和在该地区有业务的其他机构联络； 

 (b) 协助阿卜耶伊警察局的招聘工作； 

 (c) 为建立阿卜耶伊警察局移徙事务特别股做好准备； 

 (d) 为管理移徙的安全和稳定方面的工作拟订提案； 

 (e) 监测该地区安全和稳定局势中与平民有关的方面； 

 (f) 为促进该地区的安全和稳定提出一般性建议和提案； 

 (g) 为履行本段所规定的各项职能拟订工作计划； 

 (h) 执行委员会作出的与安全相关的决定；以及 

 (i) 委员会决定的任何其他事项。 

 3. 执行理事会应就上文第2段所规定的各项职能向委员会提交定期简报和

进展报告，并定期与委员会执行办公室联络。 

 4. 委员会应根据《主要协议》保留监督和促进该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全面责

任和权力，并应作出与此项任务有关的所有关键决定。 

 5. 本文件应在执行理事会设立之时生效，并可由委员会修订或废除。 

 

 委员会订立于 2011 年__月__日。 

 由下列人员代表委员会签署： 

 一．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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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会议 
 

2011 年 9 月 8 日，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 

决定记录 

议程/决定 

议程 
项目 说明 背景 决定 

5 阿卜耶伊

联合监督

委员会职

权范围和

工作方法 

 -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成员同意《阿卜耶伊联合

监督委员会职权范围》，包括设立永久设在阿卜耶

伊的秘书处和执行干事(附商定的 SJOC TOR)。 

- 成员同意在 2011 年 9 月 15 日之前提出阿卜耶伊联

合监督委员会秘书处和执行干事的候选人名单。 

1. 非军事化 部队的调动将于 2011 年 9 月 11 日开始并于 9月 30 日

结束，首先调离阿卜耶伊城区(附商定的调动时间表)。 

2. 联合国驻阿卜耶伊

临时安全部队的人员短缺

成员和联合国商定，将于 2011 年 9 月 11 日在亚的斯

亚贝巴展开讨论，以敲定《部队地位协定》。 

3. 管理境内流离失所

者和移徙 

- 双方同意按照非军事化规定与联合国驻阿卜耶伊

临时安全部队指挥官联系，回返工作将与“第二个

播种季节”(3 星期之后开始)和米塞里亚移徙同步

进行。 

- 南苏丹政府成员指出，将为境内流离失所者/人道

主义问题提供资金，并鼓励苏丹政府也这样做。 

- 苏丹政府方共同主席同意陪伴联合国驻阿卜耶伊

临时安全部队指挥官与目前在阿卜耶伊地区之外

的米塞里亚人联系。 

4. 缺乏航空机动能力 待敲定《部队地位协定》之后加以解决。 

5. 缺乏地面机动能力 待敲定《部队地位协定》之后加以解决。 

6. 基础设施和后勤支

助短缺 

- 双方将分摊道路(从卡杜格利到阿戈克)的建造/修

理费用，联合国和石油公司将提出新的支助要求。 

- 其他涉及承包商自由行动的问题待敲定《部队地位

协定》之后再加以解决。 

6 部队指挥

官 的 挑

战/按优

先次序排

列的优先

事项 

7. 建立民事机构 - 双方同意立即建立民事行政局。 

- 南苏丹政府确认前阿卜耶伊行政局将自动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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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 
项目 说明 背景 决定 

8. 苏丹武装部队和苏

丹人民解放军公布布雷

区 

- 商定苏丹人民解放军和苏丹武装部队军事情报部

门将在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监督下

举行会议，以交换地图，并将让联合国军事观察员

参与立即制订排雷计划。 

- 商定将于 2011 年 9 月 12 日举行会议，以期在 2011

年 9 月 11 日至 30 日期间展开排雷工作。 

9. 关于临时获取土地

用于建立连级行动基地

的协议 

商定《部队地位协定》将包括关于联合国驻阿卜耶伊

临时安全部队使用土地的高级别政策，将与阿卜耶伊

行政局(在组建之后)就土地获取协议所包含的各个地

点进行谈判，直到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作出决定，

并同意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可以占据所要

求的地点。 

10. 关于阿卜耶伊地区

内针对移民和其他人的

武器政策的协议 

- 商定卡杜格利协议将仍然是适用于阿卜耶伊地区

的武器政策。 

- 南苏丹政府同意与周边的南方各州(联合州、杰贝

勒河州、瓦拉布州)一起通过类似政策。 

11. 立即建立阿卜耶伊

警察局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将拟订关于阿卜耶伊警察局

的规模、任务和培训方式的政策，警察局将在联合国

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之下展开运作。 

12. 释放被苏丹武装部

队扣押在阿卜耶伊的 14

名平民 

成员商定从调动开始时(2011年 9月 11日)释放囚犯。 

13. 敲定划界地图以确

定特派团行动地区 

- 成员商定重组现有的划界小组，由联合国驻阿卜耶

伊临时安全部队提供武力保护，并与排雷小组一起

工作。 

7 阿卜耶伊

联合监督

委员会下

次会议的

议程、日

期和地点 

大家认为，下次会议必须

在部队调动的第一阶段

期间举行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成员商定，阿卜耶伊联合监

督委员会下次会议将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在阿卜耶伊

举行。议程将审查部队调动的进展情况。 

8 任务分配 阿卜耶伊地区行政局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商定，两国将继续与非洲联

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合作，解决在阿卜耶伊地区行政局

组成方面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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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阿卜耶伊地区内所有核准部队的调动计划 
 

调动时间表 

序号 时限 活动  

1. 2011 年 9 月 11 日至 17 日 部分调动 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军 

2. 9 月 18 日至 24 日 苏丹武装部队部分调动 苏丹人民解放军的调动完成 

3. 9 月 25 日至 30 日 全部调离阿卜耶伊地区 苏丹武装部队和苏丹人民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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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向新闻界发表的声明 
 

启动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 

 

 2011 年 9 月 8 日，亚的斯亚贝巴：在 2011 年 6 月 20 日签署关于阿卜耶伊地

区行政和安全的临时安排之后，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成立会议。 

 这个为期两天的会议由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成员皮埃尔·布约亚总统阁

下宣布开幕，共同主席有奥迈尔·苏莱曼阁下和登格·阿洛尔·库奥尔阁下，他

们分别代表苏丹政府和南苏丹政府。 

 代表南苏丹的库奥尔·阿洛尔·库奥尔大使和代表苏丹的毛希丁·艾哈迈德

艾哈迪旅长作为成员出席。代表非洲联盟委员会的博伊佐科·莫克加特勒先生和

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指挥官塔德斯·特斯法耶中将作为无投票权的成

员参加。 

 会议通过了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的工作方式，即以阿卜耶伊地区为基地

开展工作，以监督阿卜耶伊地区的行政工作，并对安全问题承担特别责任。 

 在听取了部队指挥官的简报后，会议就所有部队调离阿卜耶伊地区的时间表

达成一致意见，即从 2011 年 9 月 11 日开始到 2011 年 9 月 30 日结束。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成员商定，在其工作中将牢记当地社区的利益，特

别是播种和移徙季节很快即将开始。 

 布约亚总统代表非洲联盟高级别执行小组赞扬两国政府成功启动阿卜耶伊

联合监督委员会并为执行阿卜耶伊行政和安全协议作出了必要的决定。 

 会议商定，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将于 2011 年 9 月 15 日在阿卜耶伊镇召

开下次会议。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    阿卜耶伊联合监督委员会 

 共同主席        共同主席代表 

 奥迈尔·苏莱曼阁下(签名)    登格·阿洛尔·库奥尔(签名) 

 


